
徐州市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评定办法(试行 )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

求,牢 固树立和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,树立守信激励正面导

向,打造一批绿色环保示范性领跑企业典型,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,

根据《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》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   】

本评定办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纳入我市环保信用评价管理的企事

业单位。

第三条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全市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

位评定、表彰、监管等工作,并通过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

系统及市局官网发布相关信息。

第四条 申报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 :

(一 )已 纳入生态环境保护信用评价、近⒛ 个月内无环境

违法违规失信行为 (以 环境豪法案件立案之日起计 );

(二 )△年内环∵保信用冉价等级均为蓝色及以上 ;

(三 )法定代表人 (主要负责人 )主动作出环保信用承诺,   :
并已上传至江苏省企事

^业
环保信用评价系统 ;

(四 )生产项目或行业类别符合现行产业政策,生产工艺、

技术、产品类别不属于《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限制、淘汰和禁止

目录》;

(五 )依法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和排污许可手续 ;

(六 )设有独立的环保机构并配有专职环保人员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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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一年内无被查实的环境信访投诉举报 ;

(八 )落实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规范性工作要求。

第五条 评定工作采取计分式,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的企事业

单位,参照《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评定标准》自评分达到 6分

及以上的,可 申报参加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评定。

第六条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每年组织 2次环保示范性企事

业单位评定工作,时 间为每年的 1月 、7月 ,具体程序如下 :

(一 )通过市局官网发布评定工作通知,企事业单位对照本

办法申报要求,将 申报表及申报材料报属地县 (市 、区)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初审,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初审后将符合条件的报

市局政策法规和科技处。

(二 )市 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和科技处组织局内多部门联

审,根据 《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评定标准》,对报送的材料进

行审查打分,提 出初选名单并报局领导集体审议。对不符合条件

的,及时将审核情况通过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向企业反馈。

(三 )经市局局务会集体审议通过的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

名单,通过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系统、局官网进行公示 ,

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,徐州市生态环境局授

予
“
徐州市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

”
称号,享受相关奖励政策。全

市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总数不超过参评企事业单位数量的

2o/o。

第七条 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称号有效期为 2年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取消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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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:

(一 )经查实,有效期内发生环境违法违规失信行为的;

(二 )企事业单位提供虚假资料,实 际不符合要求而纳入的。

企事业单位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,除两年内取消环保示范

性企事业单位申报资格,同 时将该单位纳入环保
“
失信黑名单

”

并抄送市信用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第九条 对评定为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的,视情形给予一  ‘

项或多项奖励 :

(一 )纳入环保
“
守信红名单

”
,执行管控豁免等政策 ;

(二 )纳 入绿色审批通道 ;

(三 )优先安排环保补助资金 ;

(四 )除
“
双随机

”
、信访举报投诉及市级以上相关部门组

织的专项或联合检查外,降低随机抽查频次 ;

(五 )发生轻微环境违法行为,未造成环境污染后果的,首

次免于处罚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徐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          :

附件:1、 《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评定标准》

2、 《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申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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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h

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评定标准

序号 加分类别 记录分值

5年 内开展过清洁生产审核 +1分

0
乙 近 2年连续参投环境责任保险 +1分

3
非重点排污单位主动公开主要污染物名称、排放

方式、排放浓度和总量、超标排放等情况
+1分

4
除强制性安装非现场监控设各外,主 动安装其他

非强制性安装的现场监控等设各的
+1分

5

1、 生产工艺属于产业结构 目录鼓励类的

技术属于产业机构 目录鼓励类的

产品属于产业结构 目录鼓励类的

’

凵

3、

每项+1分
,

累计不超怩

分

6
2年 内对污染防治设施提标升级改造、环保投入

500万元以上的
+1分

7 获得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部门表彰或荣誉称号 +1分

8

年内组织职工 (80%以上)参加环保法律法规及

相关政策学习 2次及以上的,要求法定代表人或

主要负责人参加

+1分

9
一年内被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纳入停限产豁免

企业名单的
+l分

10 完成环境管理质量体系认证 (或 同等效力认证 ) H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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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申报表
申报单位
(盖章 )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通讯地址

企业联系人
姓 名 职 务

电 话 电子邮箱

在生态环境

保护方面的

典型示范意

义

法定代表人
(主要负责

人)信用承

诺

本人承诺本表所填写内容及提交的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,否则将承担由
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签名 : 年  月  日

证明事项类别 证明材料名称

属地生态环

圬慧音阝门

初审意见

签  章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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